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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修订并发布了《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

（京科资发〔2023〕42 号）(以下简称《办法》)。现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2020 年初《北京市科技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京科发〔20

20〕1 号）发布以来，在科技专家库建设、专家选取与使用、专家管理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适应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世界领先科技

园区建设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等新的形势和要求，有必要对原《办

法》进行修订。结合北京市科技管理实际情况，市科委、中关村管委起

草了新的《办法》。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计六章二十九条，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总则”，定义专家库，明确制定依据、专家库的建设原

则、专家库日常运行维护主体及办法适用范围。 

第二章“专家库建设与管理”，明确了入库专家基本条件、类别、

入库方式、出库条件及出入库程序等。 

第三章“项目评审活动专家选用”，明确了专家选取原则、专家使

用、回避制度、专家评价等内容。 

第四章“专家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了专家享有的权利、应履行的

义务及评审工作纪律。 

第五章“监督管理”，对评审专家名单公开、全流程痕迹管理、专

家所在单位责任、专家库管理相关工作人员管理、评审专家责任及科研

诚信记录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第六章“附则”，对办法的解释和废止情况进行规定。 

三、主要亮点 

本轮办法修订工作按照“‘放’出活力、‘管’到关键，‘服’到

实处”的理念，从“精准”“规范”“公平”3 个方面同向发力，修订

要点如下： 



（一）向管理要效益 

一是充分吸纳高层次人才入库。对于院士、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前

三名获得者）等高层次人才，以及本领域行业主管部门相关人员，经专

家本人同意并经所在单位审核后可直接入库。 

二是畅通企业、社会组织等人才参与决策通道。明确相关专精特新

“小巨人”、科技领军企业、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行业协会

学会、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及科技类社会组织等高级管理人员入库。 

三是新增战略咨询专家分类。在原有科技研发类、产业管理类、财

务管理类和其他专家 4 类基础上，结合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新增

战略咨询类专家，充分吸纳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战略规划制定、项目管

理等领域具备丰富经验的智库或咨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二）向规范要秩序 

一是推行专家入库告知承诺制。在专家实名注册申请入库时，在信

息管理系统中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所提交信息资料真实、自觉学习项

目管理政策等 7 大事项。 

二是实行专家所在单位“清单式”审核。完善专家库系统，推动专

家所在单位逐项审核专家入库信息，为专家所在单位便捷审核提供保

障。 



（三）向公平要活力 

一是不唯职称、论文、学历、奖项，确保专家入库公平。《办法》

在专家入库“门槛”上破除“四唯”倾向，更加重能力、重贡献、重诚

信。如科技型上市公司、科技领军企业的首席技术人员等技术骨干也可

入选专家库。 

二是完善专家轮换、随机抽取、回避、公示等制度。明确 9 类专

家回避情形；加强对评审专家名单抽取和保密管理，推进专家抽取和使

用岗位分离；专家名单由原来的评审前公开调整为评审完成后向社会公

开，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提前泄露专家名单，不得通过打招呼等方式干

扰评审活动。 

三是注重专家权利与义务一致，确保专家公平参与评审。新增“独

立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干预”等 7 项权利和

“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要求完成相关工作”等 6

项义务，以及专家参加评审活动等应当遵守的 7 项纪律，确保专家公

平、公正参与项目评审。 

 


